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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３號機投煤發電

中火重啟 中市重罰2000萬
指未遵行停工命令 環局依空汙法函辦負責人

盧秀燕:全國供電呈綠燈 不解台電為何重啟機組
　

記
者
徐
義
雄
／
台
中
報
導

　

台
中
火
力
發
電
廠
三
號
機
六
日
下
午

五
時
許
開
始
投
煤
發
電
�
未
遵
行
台
中

市
政
府
的
停
工
命
令
�
市
府
環
保
局
六

日
晚
間
七
時
二
十
分
許
進
廠
稽
查
�
確

認
三
號
機
已
投
入
生
煤
進
行
發
電
�
違

規
事
證
明
確
�
審
酌
情
節
重
大
�
依
︽

空
汙
法
︾
重
罰
最
高
兩
千
萬
元
罰
鍰
�

函
送
負
責
人
至
司
法
機
關
偵
辦
�

　

市
府
表
示
�
台
電
五
日
晚
間
無
預
警

啟
動
中
火
三
號
機
組
�
環
保
局
前
往
稽

查
�
發
現
中
火
三
號
機
以
柴
油
燃
燒
點

火
預
熱
�
尚
未
燒
煤
發
電
�
考
量
其
違

規
情
節
�
處
分
三
百
萬
元
並
命
停
止
操

作
�
六
日
下
午
五
時
前
遞
送
裁
處
書
至

中
火
及
台
電
總
公
司
�

　

台
電
在
收
受
裁
處
書
後
�
隨
即
開
始

投
煤
發
電
�
不
遵
行
停
工
命
令
�
根
據

台
電
網
站
六
日
晚
間
七
時
的
資
料
顯
示

�
三
號
機
組
發
電
量
已
達
該
機
組
裝
置

容
量
十
％
�
市
府
環
保
局
主
秘
江
明
山

率
隊
進
廠
稽
查
�
確
認
投
煤
量
已
達
每

小
時
二
十
八
噸
�
爐
溫
提
升
至
超
過
攝

氏
四
三
０
度
�
且
已
併
聯
發
電
�
違
規

事
證
明
確
�
市
府
依
︽
空
汙
法
︾
再
次

裁
罰
�
以
最
高
罰
兩
千
萬
元
進
行
處
分

�
將
負
責
人
函
送
司
法
機
關
偵
辦
�

　

市
長
盧
秀
燕
指
出
�
中
火
平
均
一
部

機
組
一
天
需
投
入
約
四
千
公
噸
的
煤
炭

�
製
造
嚴
重
空
汙
�
全
國
供
電
狀
況
目

前
充
裕
呈
綠
燈
等
級
�
備
轉
容
量
率
十

％
以
上
�
不
解
為
何
台
電
要
急
著
重
啟

三
號
燃
煤
機
組
�
對
市
民
健
康
造
成
傷

害
�

　

盧
秀
燕
說
�
市
府
全
力
整
治
空
汙
�

中
部
空
品
逐
漸
進
步
�
這
是
一
條
非
常

艱
辛
的
路
�
市
民
的
健
康
是
國
家
大
事

�
不
能
當
成
地
方
的
事
情
�
中
央
要
向

市
民
善
盡
說
明
�
若
有
必
要
重
啟
也
需

得
到
大
家
的
同
意
�
中
火
前
晚
已
違
法

併
聯
發
電
�
環
保
局
依
法
重
罰
�
捍
衛

市
民
健
康
�

　

市
府
說
明
�
台
電
公
司
針
對
中
火
三

號
機
組
至
今
未
重
新
提
出
許
可
申
請
�

仍
屬
許
可
證
遭
廢
止
狀
態
�
且
依
環
保

署
空
品
監
測
結
果
�
六
日
下
午
五
時
起

�
中
火
下
風
處
的
彰
投
雲
南
等
地
區
部

分
測
站
空
品
不
佳
達
﹁
橘
色
提
醒
﹂
或

﹁
紅
色
警
戒
﹂
等
級
�
預
報
中
部
及
雲

嘉
南
地
區
七
日
空
品
仍
有
達
﹁
橘
色
提

醒
﹂
等
級
之
虞
�
台
電
公
司
仍
執
意
持

續
啟
動
中
火
三
號
機
組
並
投
煤
發
電
�

加
劇
中
南
部
地
區
空
品
負
荷
�
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經
濟
部
七
日
就
中
火
機
組
重
啟
案
表
示

�
目
前
真
正
要
減
少
燃
煤
發
電
最
好
方
式

就
是
燃
氣
取
代
燃
煤
�
但
中
火
兩
部
燃
氣

機
組
建
置
計
畫
卻
卡
在
台
中
市
政
府
都
審

未
過
�
而
台
電
再
就
法
律
面
做
論
述
�
指

重
啟
機
組
一
切
合
法
�

　

經
濟
部
政
務
次
長
曾
文
生
昨
偕
同
台
電

董
事
長
楊
偉
甫
召
開
記
者
會
回
應
中
火
重

啟
案
�
曾
文
生
指
出
�
若
中
市
府
要
表
達

對
繼
續
使
用
燃
煤
機
組
的
不
耐
與
反
對
�

國
人
都
已
清
楚
看
見
�
若
真
正
要
減
煤
�

目
前
最
好
方
式
是
讓
天
然
氣
機
組
建
置
上

線
�
而
中
火
兩
部
燃
氣
機
組
建
置
計
畫
卻

卡
在
中
市
府
都
審
九
個
月
未
過
�

　

曾
文
生
並
表
示
�
台
中
電
廠
過
去
這
幾

年
已
經
連
續
每
年
減
煤
超
過
六
百
萬
噸
�

最
好
是
在
同
樣
發
電
量
狀
況
之
下
�
用
汙

染
比
較
低
的
燃
料
�
現
在
最
好
的
選
擇
就

是
天
然
氣
�
他
呼
籲
台
中
市
府
讓
天
然
氣

機
組
趕
快
能
夠
建
設
完
成
�
讓
天
然
氣
發

電
之
後
能
夠
來
替
代
燃
煤
的
發
電
量
�

　

台
電
指
出
�
三
號
機
合
法
性
三
度
經
過

檢
驗
�
政
院
訴
願
審
議
委
員
會
�
高
等
行

政
法
院
及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也
先
後
對
中
市

府
做
出
不
受
理
或
駁
回
的
決
定
�
加
上
環

保
署
一
０
九
年
撤
銷
中
市
府
廢
證
處
分
�

如
今
三
號
機
合
法
�
合
理
調
度
�
希
望
中

市
府
不
要
重
播
違
法
濫
權
開
罰
的
劇
情
�

　

台
電
表
示
�
三
號
機
五
日
點
火
�
六
日

正
式
投
煤
併
聯
發
電
�
中
市
府
刻
意
誤
導

�
聲
稱
中
火
偷
跑
�
但
中
火
發
電
資
訊
公

開
透
明
�
且
每
部
機
組
都
與
中
市
府
環
保

局
連
線
�
何
須
偷
跑
？

　

台
電
指
出
�
且
環
保
局
連
續
兩
晚
進
廠

稽
查
�
六
日
開
罰
三
百
萬
後
�
七
日
再
度

開
罰
二
千
萬
�
針
對
中
市
府
再
度
違
法
開

罰
�
將
會
依
法
尋
求
救
濟
�
並
堅
持
中
火

三
號
機
繼
續
合
法
運
轉
�

　

環
保
署
則
呼
籲
中
市
府
�
回
歸
空
氣
汙

染
改
善
事
項
�
嚴
格
監
督
中
火
各
機
組
符

合
國
家
標
準
及
要
求
加
速
執
行
目
前
進
行

中
的
各
項
減
排
措
施
�

經部:中市卡燃氣建置９個月 
台電籲市府勿違法濫權開罰 堅持３號機繼續合法運轉  

　→台中市政

府七日指出，

確認台中火力

發電廠３號機

違規重啟，審

酌情節重大，

依《空汙法》

重罰最高兩千

萬元罰鍰。

（記者徐義雄

攝）

第２波懲處
司法院人審會:僅最高行法官鄭小康移送審查 餘25人已逾懲處權行使期

法務部:14檢調官有違失行為 含前法務部長曾勇夫/前檢察總長吳英昭

26法官涉翁茂
鍾案 1送監院
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司
法
院
行
政
調
查
司
法
官
與
富
商
翁
茂
鍾
涉
及
不
當

往
來
案
�
七
日
公
布
第
二
波
人
事
審
議
委
員
會
的
懲
處

結
果
�
認
定
有
二
十
六
名
法
官
涉
與
翁
有
不
當
接
觸
�

有
違
失
�
包
括
前
懲
戒
法
院
法
官
洪
佳
濱
�
最
高
法
院

優
遇
庭
長
謝
家
鶴
等
�
由
於
其
中
二
十
五
人
均
已
逾
懲

處
權
行
使
期
間
�
不
予
處
理
�
只
有
現
任
最
高
行
政
法

院
法
官
鄭
小
康
被
移
送
監
察
院
審
查
�

 
 

前
公
懲
會
委
員
長
石
木
欽
與
富
商
翁
茂
鍾
涉
不
當
往

來
�
司
法
院
於
一
月
十
八
日
公
布
第
一
波
調
查
報
告
�

認
定
前
法
官
林
奇
福
等
七
人
違
失
行
為
情
節
重
大
�
人

審
會
一
月
廿
九
日
認
定
與
翁
茂
鍾
有
不
當
往
來
�
移
送

監
察
院
�
司
法
院
昨
公
布
第
二
波
調
查
�
決
議
將
最
高

行
政
法
院
前
院
長
林
奇
福
等
六
人
移
送
監
察
院
�
昨
日

則
公
布
第
二
波
懲
處
名
單
�
此
次
共
新
增
十
四
名
行
為

不
當
的
前
�
現
任
司
法
官
�

　

鄭
小
康
於
首
波
調
查
報
告
中
�
被
認
定
九
十
五
年
一

月
至
一
０
四
年
九
月
間
�
多
次
收
受
翁
餽
贈
的
襯
衫
�

但
他
並
非
翁
男
相
關
案
件
的
承
審
法
官
�
雖
認
為
有
違

失
�
但
已
逾
越
行
政
懲
處
權
的
期
間
�
不
予
懲
處
�

　

司
法
院
第
二
波
調
查
�
發
現
鄭
小
康
曾
承
審
翁
茂
鍾

經
營
的
怡
華
公
司
違
反
原
住
民
族
工
作
權
保
障
法
行
政

訴
訟
案
件
�
但
他
未
迴
避
�
判
決
怡
華
公
司
敗
訴
後
�

還
打
電
話
告
知
翁
男
應
遵
守
的
法
律
事
項
�
違
失
行
為

重
大
�
移
送
監
察
院
�
對
此
�
鄭
小
康
不
服
�
發
聲
明

強
調
�
打
電
話
只
是
叫
翁
男
經
營
公
司
要
守
法
�
自
己

情
節
輕
微
�
兩
次
判
翁
茂
鍾
敗
訴
�
司
法
院
竟
拿
他
來

祭
旗
�
對
司
法
院
感
到
失
望
及
遺
憾
�

　

優
遇
大
法
官
蔡
清
遊
因
接
受
翁
茂
鍾
及
律
師
飲
宴
�

招
待
�
並
收
受
襯
衫
�
確
實
有
違
失
�
但
未
曾
承
審
翁

男
的
相
關
案
件
�
情
節
並
非
重
大
�
無
懲
戒
必
要
�
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法
務
部
調
查
與
富
商
翁
茂
鍾
涉
及
不
當
往
來
的
檢
調

人
員
案
件
�
七
日
公
布
第
二
波
調
查
結
果
�
認
定
共
十

四
名
檢
察
官
�
調
查
官
有
違
失
行
為
�
其
中
包
括
前
法

務
部
長
曾
勇
夫
�
前
檢
察
總
長
吳
英
昭
�
將
移
由
原
任

機
關
查
處
�

　

法
務
部
今
年
一
月
十
八
日
公
布
第
一
波
調
查
結
果
�

與
翁
男
不
當
往
來
超
過
五
次
的
檢
調
人
員
有
二
十
人
�

檢
察
官
十
一
人
�
調
查
官
九
人
�
其
中
高
檢
署
前
檢
察

官
羅
榮
乾
與
翁
男
往
來
八
十
二
次
�
移
送
監
院
審
查
；

台
南
地
檢
署
前
檢
察
長
方
萬
富
�
前
檢
察
官
曲
鴻
煜
�

調
查
官
秦
台
生
疑
涉
不
法
�
移
請
刑
事
調
查
�

　

法
務
部
第
二
波
行
政
調
查
結
果
中
�
認
定
十
四
人
有

違
失
行
為
�
包
括
前
調
查
人
員
李
錨
於
民
國
九
十
六
年

間
擔
任
調
查
局
經
濟
犯
罪
防
制
中
心
主
任
�
曾
辦
理
翁

男
的
佳
和
�
應
華
公
司
炒
股
案
�
仍
與
翁
男
飲
宴
�
收

受
襯
衫
等
�
將
移
送
檢
察
機
關
分
案
調
查
�
釐
清
相
關

刑
事
及
行
政
責
任
�

　

時
任
台
南
及
台
北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楊
國
宏
�
疑
涉
與

翁
男
父
親
另
案
遭
偵
查
案
件
有
關
�
有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
務
法
及
相
關
倫
理
規
範
之
虞
�
將
移
由
原
任
職
機
關
續

查
釐
清
有
無
不
法
或
行
政
責
任
�

　

時
任
高
檢
署
檢
察
長
吳
英
昭
�
配
偶
疑
似
購
買
翁
男

公
司
股
票
�
將
由
原
任
職
機
關
續
行
查
處
�
並
依
職
務

監
督
程
序
辦
理
�

　

另
八
人
與
翁
男
案
件
無
關
�
但
曾
與
翁
男
飲
宴
或
收

受
襯
衫
較
為
頻
繁
�
包
括
時
任
最
高
檢
察
署
檢
察
官
游

明
仁
�
時
任
最
高
檢
主
任
檢
察
官
曾
勇
夫
�
前
調
查
人

員
莫
天
虎
�
潘
鴻
謀
�
陳
義
生
�
劉
新
太
�
周
有
義
�

湯
克
遠
�
分
別
移
由
所
屬
或
原
任
職
機
關
首
長
進
行
職

務
監
督
�
或
由
調
查
局
考
績
會
行
政
議
處
�

　↑法務部長蔡清祥7日晚間

親自說明翁茂鍾案第二波調

查報告，認定共十四名檢察

官、調查官有違失行為，其

中包括前法務部長曾勇夫、

前檢察總長吳英昭。

(中央社)

　←司法院公布第二波翁茂

鍾案調查結果，司法院發言

人張永宏（左起）、秘書長

林輝煌、政風處長沈明倫、

大法官書記處長許辰舟七日

出席記者會。 （中央社）


